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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司法拍卖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公司共计70,753,930股股

份。 若本次司法拍卖成交并过户登记， 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72,317,172股减少至1,563,

2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12.76%降至0.28%，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具有独立

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持相互独立。 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分别于2018年5月、2018年8月辞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辞职后

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2、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后续将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

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东股份被拍卖的基本情况

近日，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卓翼科技” ）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配偶韦舒婷女士的通知，并通过公开渠道查询获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公

司共计70,753,930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2.48%）拟进行司法拍卖，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拍卖时间 拍卖人 原因

夏传武 是

36,220,000 50.08% 6.39% 否

2025年6月25日10时至

2025年6月26日10时止

深圳中

院

司法裁

定

3,006,966 4.16% 0.53% 否

2025年6月23日10时至

2025年6月24日10时止

福田法

院

司法裁

定

3,006,966 4.16% 0.53% 否

25,513,032 35.28% 4.50% 否

3,006,966 4.16% 0.53% 否

合计 70,753,930 97.84% 12.48% /

注：表格中的数据均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将于2025年6月25日10时至2025年6月26

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卓

翼科技36,220,000股股票， 起拍价为拍卖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平均价乘以股票总数（36,220,

000股）的70%。

2、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福田法院” ）将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2025年6月24日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卓

翼科技3,006,966股股票，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3,006,966

股）乘以70%。

3、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卓翼科技3,006,966股股票，

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3,006,966股）乘以70%。

4、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卓翼科技25,513,032股股

票，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25,513,032股）乘以70%。

5、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将于2025年6月23日10时至2025年6月24日10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动，拍卖标的为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卓翼科技3,006,966股股票，

起拍价为开拍当日前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价乘以股票总数（3,006,966股）乘以70%。

本次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平台上 （网址 ：https://paimai.jd.

com/308528175）和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网址https://sf-item.taobao.com/）公示的相关信

息。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拍卖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除本次将被司法拍卖的70,753,930股外， 夏传武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已有25,

000,000股被拍卖，且已完成权益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4日10时至2023年11月15日10时止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对夏

传武先生持有的25,000,000股公司股份进行司法拍卖，该部分股份在指定时段内完成了竞拍，且已完

成过户登记。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10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

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2023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

司法拍卖的结果公告》、2023年11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

完成过户的公告》和《关于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三、其他风险说明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

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

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2,317,172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76%。 若本次司法拍卖成交并过户登记，夏传武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72,317,172股减

少至1,563,2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将由12.76%降至0.28%，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存在的大额债务逾期、因债务问题涉及的诉讼及仲裁、持有的公司

股份被冻结及轮候冻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中第六节“重要事项”

第十三部分“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诚信状况”的相关内容。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公司不存在对其违规

提供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5、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与控股股东保

持相互独立。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夏传武先生分别于2018年5月、2018年8月辞去公司总经理、董

事长等职务，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一切正常，本次司法拍卖事项不会对公

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努力做好各项经营管理工作，以保障公司稳健经营。

6、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股东因司法强制执行或者股票

质押、融资融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违约处置等减持股份的，应当根据具体减持方式分别适用本办法

的相关规定，并遵守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 ” 及第十三条第一款：“大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

份，或者其他股东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的，股份出让方、受

让方应当遵守证券交易所有关协议转让的规定，股份受让方在受让后六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

份。”规定，本次司法拍卖的出让方及受让方后续股份变动时，应当遵守股份变动比例、信息披露等相关

限制性要求。 受让方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份。

7、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相关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 公司提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四、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配偶韦舒婷女士出具的《拍卖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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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5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09:15-09:25，09:

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0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七）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余姚市远东工业城CE10号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

（八）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蒋春雷先生

（九）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61人， 代表股份数60,187,2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2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其他股东）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40%。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4人，共代表本公司股份数为60,000,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共0人， 代表股份数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0%。 其中，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57人，代表股份数18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40%。

4、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通过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9％；反对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7799％；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29％；反对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6,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979％；反对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21％；弃权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拟定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8,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3526％；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8,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06％。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65％；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9,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6731％；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7,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0,17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7％；反对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78,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60％；反对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8,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2％。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姓名：刘云、康琼梅

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丰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关于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第二十次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5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

基金主代码 004469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定期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9年12月27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申购起始日 2025年05月20日

赎回起始日 2025年05月20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5年05月20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2025年05月20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A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C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004469 004470

该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 是 是

2日常申购、赎回和转换业务的办理时间

1、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的方式运作，即本基金以封闭期和开放期相结合的方式运作。

2025年05月20日至2025年06月17日为本基金开始运作以来的第二十个开放期。 本基金将于

2025年05月20日至2025年06月17日办理日常申购、赎回等业务（本基金管理人公告暂停申购时除

外）。 对于具体办理时间，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的规定

为准。 自2025年06月18日起，本基金将进入下一个封闭期，封闭期内不接受申购、赎回申请。

本基金以3个月为一个封闭期，在封闭期内，本基金不接受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每个封闭期

为自基金合同生效日（包括基金合同生效日）或每个开放期结束之日次日起（包括该日）至3个月

后的月度对日的前一日止。

开放期为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期间。 本基金自每个封闭期结束后进入开放期。 本基

金每个开放期最长不超过20个工作日，最短不少于1个工作日，开放期的具体时间以基金管理人届

时公告为准，且基金管理人最迟应于开放期前2日进行公告。在开放期间本基金采取开放运作模式，

投资人可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

如封闭期结束之日后第一个工作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

业务的，开放期自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的影响因素消除之日起的下一个工作日开始。开放期内因发

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发生基金暂停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开放期将按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而

暂停申购与赎回的期间相应延长。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赎回。 在开放期

内，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申请且登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

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但若投资人在开放期最后一日业务

办理时间结束之后提出申购、赎回申请的，视为无效申请。

2、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期的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

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

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1、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的销售网点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

费）； 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首次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最低金额为人民币50000元 （含申购

费）。 通过基金管理人线上直销系统申购本基金基金份额单笔最低金额为人民币1元（含申购费）。

超过最低申购金额的部分不设金额级差。 各销售机构对本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

定的，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2、投资者将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为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金额的限制。

3、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基金份额的比例或数量不设上限限制。 法律法

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4、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当接受申购申

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个投资者申

购金额上限、基金规模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以及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

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

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费率

3.2.1前端收费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A

申购金额（M） 费率/收费方式 备注

0万元≤M〈100万元 0.60% -

100万元≤M〈500万元 0.30% -

M≥500万元 1000元/笔 -

本基金C类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无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1、投资者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赎回最低份额0.1份，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

保留的基金份额不足0.1份的，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赎回。

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量限

制。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4.2赎回费率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A

持有期限（N） 费率/收费方式

0天≤N〈7天 1.50%

N≥7天 0.00%

汇添富鑫益定开债C

持有期限（N） 费率/收费方式

0天≤N〈7天 1.50%

N≥7天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无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的转换按照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用加上转出与转入基金申购费用补差的标准收取费用。 上

述基金调整后的转换费用如下：

（一）赎回费用

转出基金的赎回费率按持有年限递减， 具体各基金的赎回费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

在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查询。基金转换费用中转出基金的赎回费总额的归入转出基金

的基金财产的比例参照赎回费率的规定。

（二）申购补差费用

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 费用补差为按照转出基金金额计算的申购费

用差额；当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不收取费用补差。 具体各基金的申购费

率请参见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或在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查询。

基金转换份额的计算公式：

转出确认金额＝转出份额×转出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率

补差费＝(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率÷(1＋补差费率)

转入确认金额＝转出确认金额－赎回费－补差费

转入确认份额＝转入确认金额÷转入基金份额净值

（若转出基金申购费率不低于转入基金申购费率时，补差费为零）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 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

理人管理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

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 本基金的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0.1

份。单笔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本基金

份额不足0.1份的，登记系统有权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赎回。

6基金销售机构

6.1场外销售机构

6.1.1直销机构

办理业务类型直销机构类型 是否办理申购 是否办理赎回 是否办理转换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是 是 是（含跨TA转换）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线上直销系统 否 是

是（仅转换转出，含

跨TA转换）

6.1.2场外代销机构

中正达广（仅办理A类份额） 基煜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基金，并在基金管

理人网站公示。

7基金份额净值公告披露安排

本基金的开放期期间，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

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 在规定网站披露半年度和年度最后

一日的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8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由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 2019年11月28日，汇添富鑫

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现场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汇

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 自2019年12月27日起，

《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生效，《汇添富鑫益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同日起失效。

2、本基金允许单一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比例达到或者超过50%。基金自转型为“汇添富鑫益

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日起不向个人投资者公开发售。

3、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本次开放期开放申购、赎回等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99fund.com)的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还可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8-9918）咨询相关信息。

4、投资者在本基金销售机构办理基金事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各销售机构的规定。基

金销售机构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开展基金申购

的费率优惠活动，投资者应以各销售机构执行的申购费率为准。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 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

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5月16日

证券代码：688150� � � � � � � � � � �证券简称：莱特光电 公告编号：2025-029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分红总额调整情况：维持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不变，现金分红

总额由52,202,642.05元（含税）调整为52,162,145.36元（含税）。

● 调整原因：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因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总数发生变动，故本次实际参与分

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 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401,558,785股减少至401,247,272

股。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一、调整前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5年5月6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3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不送红股。 如在本次分配方案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拟分配的利润总额。如后续总

股本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8）。

二、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一回

购股份》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权利。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将不参与公司本次利润分配。

自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 因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311,513股，导致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中股份总数由878,800股变为1,190,313股，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可参

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由401,558,785股减少至401,247,272股。 按照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

变，相应调整拟分配利润总额的原则，以公司目前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数401,247,272

股进行测算，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总额由52,202,642.05元 （含税） 调整为52,

162,145.36元（含税），具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陕西莱特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01� � � �证券简称：再升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47

债券代码：113657� � � �债券简称：再22转债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北区回兴街道婵衣路1号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7,293,7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08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郭茂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重

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韩旭鹏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除董事外的的高级管理人员周凌娅女士、刘正

琪女士、雷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杨金明先生、易伟先生、秦大江先生因工作原

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18,070 98.9993 3,419,067 0.8828 456,596 0.117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75,270 99.0141 3,360,867 0.8678 457,596 0.1182

3、议案名称：《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27,610 99.0018 3,418,847 0.8828 447,276 0.1155

4、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437,070 99.0042 3,409,067 0.8802 447,596 0.1156

5、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372,090 98.9874 3,526,467 0.9105 395,176 0.1020

6、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881,910 99.1191 3,178,200 0.8206 233,623 0.0603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366,270 98.9859 3,478,460 0.8981 449,003 0.1159

8、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80,970 99.0930 3,111,867 0.8035 400,896 0.1035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746,450 99.0841 3,090,267 0.7979 457,016 0.1180

10.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及

相关制度的议案》

10.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含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不设监事会等事项）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872,410 99.1166 2,993,907 0.7730 427,416 0.1104

10.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05,314 98.8669 3,960,203 1.0225 428,216 0.1106

10.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05,314 98.8669 3,950,203 1.0200 438,216 0.1131

10.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848,234 98.8522 4,008,183 1.0349 437,316 0.1129

10.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818,334 98.8444 4,048,183 1.0452 427,216 0.1103

10.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774,954 98.8332 4,089,683 1.0560 429,096 0.1108

10.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833,614 98.8484 4,031,703 1.0410 428,416 0.1106

10.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463,514 98.7528 4,403,003 1.1369 427,216 0.1103

10.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959,534 98.8809 3,896,983 1.0062 437,216 0.1129

10.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监事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482,614 98.7578 4,358,903 1.1255 452,216 0.11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确认公司2024年度募

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7,531,023 65.7578 3,526,467 30.7917 395,176 3.4505

6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8,040,843 70.2094 3,178,200 27.7507 233,623 2.0399

7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

的议案》

7,525,203 65.7070 3,478,460 30.3725 449,003 3.9205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7,905,383 69.0266 3,090,267 26.9829 457,016 3.990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0.01、10.02、10.0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公告的《再升科技关于召开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2025年5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会议资料。 本次股

东大会的通知和会议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浏览并下

载。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未对议案投票表决的，视为弃权处理。

4、若议案中存在同意、反对、弃权表决结果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的，为计算单项比例时四

舍五入产生的尾差所致，不影响表决结果。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重庆）事务所

律师：雷美玲、蒋婷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重庆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198� � � �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5-016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创新产品“经导管

瓣中瓣系统” 获批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查，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球首个以瓣中瓣的产品理念设计开发，专用于已植入人工生物瓣膜发生损毁危及

生命且面临外科手术高风险患者的Renato?经导管瓣中瓣产品获批注册。 与之前所有植入

或经导管介入的人工生物瓣不同，该产品是针对人工生物瓣的解剖结构设计开发，其结构

与特性可在人工生物瓣膜流入端的瓣座部位实现稳固锚定，参照所有植介入人工生物瓣流

入端瓣均为规则圆形，以及各类人工生物瓣的内径尺寸，申报注册产品每2毫米径差设计一

个规格，以更精准地实现瓣中瓣锚定。 该产品的注册和产业化标志着人工生物瓣再介入治

疗时代的开启，具体情况如下：

1、该产品实现了对已经植入人工生物瓣患者的再介入接续治疗，相对延长了生物瓣的

耐久性，是瓣膜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核心产品，助力解决中国年龄偏轻患者选用生物瓣的

后顾之忧

由于中国瓣膜病患者多为风心病、年龄偏轻多为二尖瓣位病变为主（70%-73%）且同

时多瓣位有病变（约65%），因此大多数患者不得不过早地植入人工机械心脏瓣膜（≤65

岁）。 国内近年大组术后随访数据显示，50-70岁风心病二尖瓣置换机械瓣的患者，术后8

年的实际生存率仅为64%，如果选择生物瓣，鉴于有限的体内寿命，绝大多数选择生物瓣的

患者在70-75岁左右面临再次手术高风险。 这款经导管瓣中瓣系统可帮助这些患者实现再

介入接续治疗，避免再手术高风险，属临床急需的瓣膜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关键产品。

因此，经导管瓣中瓣系统的问世，无疑将为越来越多选择植介入生物瓣的术后患者解

决后顾之忧。

2、该产品与公司限位可扩张外科瓣配套使用可获得更佳瓣中瓣治疗效果

对于年龄在50-60岁的患者，首次换瓣可选择具备有可扩张功能的生物瓣。 若患者选

择植入公司此前创新研发注册的限位可扩张外科生物瓣，术后在60-70岁接续治疗时可扩

大一号，以选用较大一号的介入瓣中瓣，并可在未来一旦再次发生生物瓣毁损时仍然可实

施再次瓣中瓣治疗。如此，按近年欧美关于瓣膜病患者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治疗理念，合理选

择首次人工瓣膜以获得最佳治疗。

据估计，2025年国内生物瓣使用占比将超过机械瓣，生物瓣替代机械瓣进程有进一步

提速的趋势，预计将有越来越多植介入各类人工生物瓣的患者均需要再介入接续治疗。 该

产品上市后实际销售情况受市场推广效果、医疗诊治水平、医保支持力度等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产品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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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东区华昌路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

普通股股东人数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02,329,1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02,329,19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478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478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金灿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金磊先生、李武平先生、曹贤智先生因工作

原因线上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官小舟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304,324 99.9756 22,871 0.0223 2,000 0.0021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286,269 99.9580 40,926 0.0399 2,000 0.002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304,324 99.9756 22,871 0.0223 2,000 0.002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286,269 99.9580 40,926 0.0399 2,000 0.0021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259,970 99.9323 69,225 0.067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304,324 99.9756 22,871 0.0223 2,000 0.0021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189,418 99.7645 40,926 0.2244 2,000 0.011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286,269 99.9580 40,926 0.0399 2,000 0.0021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2,286,269 99.9580 40,926 0.0399 2,000 0.00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8,453,919 99.1877 69,225 0.8123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

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8,480,218 99.4963 40,926 0.4801 2,000 0.0236

9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480,218 99.4963 40,926 0.4801 2,000 0.02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议案7、议案9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审议议案7时，关联股东金磊先

生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股东程琪女士、周正先生未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剑、吕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